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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内蒙古自治区高校学生会组织
“我为同学做实事”项目交流展示活动的通知
各高校团委、学生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团十九大、全国学联二十七大部署和自治区学联十大工作安排，根据《学联学生会“我为同学做实事”项目实施工作指引》，自治区学联计划开展全区高校学生会组织“我为同学做实事”项目交流展示活动，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
二、组织单位
指导单位：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
主办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学联
承办单位：内蒙古大学学生会、内蒙古大学研究生会
三、活动时间、地点
即日起启动项目申报、前期评审工作。
12月在内蒙古大学（玉泉校区）举办全区性项目交流展示活动。
四、申报工作
1.参与主体。普通高校的校、院（系）两级学生会（研究生会）“我为同学做实事”项目（要求和标准详见附件1、2）。
2.项目类别。思想引领类、学业促进类、就业创业类、社会实践类、心理健康类、民族团结类、助困帮扶类、校园治理类、文体活动类、其他类，共10个类别。
3.申报数量。每所高校向自治区学联最多可申报5个项目（原则上项目类别不重复），有研究生的高校可加报2个研究生会项目。推荐项目可以是院（系）学生会项目。
4.申报流程。以高校为单位逐级申报。学生会（研究生会）在校团委指导把关下，向自治区学联申报；自治区学联根据初评情况，确定入围项目。
五、推选工作
1.前期推选。各高校结合实际情况开展校内推选。
2.初评。自治区学联将组织专家进行线上阅评，确定入围名单并在校内公示。
3.同学满意度调查。项目入围后，需在所属学校开展同学满意度调查。
4.终选。举办全区性项目交流展示活动。依据现场答辩、项目展示情况，确定最终精品项目。
六、有关要求
1.广泛发动。各高校团委要广泛动员各级学生会培育项目、积极参加，引导各级学生会（研究生会）深入开展“我为同学做实事”活动。
2.精心组织。各级学联学生会要广泛宣传发动、认真组织遴选，规范开展项目申报、展演答辩、交流分享等工作，做到公平公开公正，切实将优秀项目推选出来。
3.注重实际。活动过程中突出实效，力戒形式主义。坚持以评促选、以评促展、以评促学，发现、巩固、推广一批做得实、叫得响的服务项目，推动学生会组织改革向纵深发展，切实服务同学成长成才。
请各高校团委于11月26日（星期二）前报送项目汇总表（附件3）、对应项目的申报表（附件4）至指定邮箱。
七、项目交流展示
入围项目须参加全区性项目交流展示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一）主要活动
1.“我为同学做实事”项目答辩，遴选精品项目
2.“我为同学做实事”项目交流展示活动
3.自治区学联专题联学活动
4.“敢想有为大讨论”学联学生会骨干沙龙
（二）参与人员
1.自治区学联第十届主席团成员单位代表、秘书长；
2.自治区团委相关负责同志、高校团委负责同志；
3.入选项目所在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秘书长、项目团队成员（各1名）。
注：入选项目团队成员如与自治区学联主席团成员单位代表重合，应另派1名项目团队成员。
（三）项目评选
“我为同学做实事”项目评审、展示交流不区分本、专科，活动将评出全区高校学生会组织我为同学做实事“精品项目”“优秀项目”“创新创意项目”“最受同学欢迎项目”若干；所有参与全区交流展示活动的项目陆续在团属新媒体平台展示。
（四）后勤保障
参会人员往返交通和食宿费用由所在单位承担。
八、入围项目须知
入围项目的相关宣传展示素材、电子校徽、实体物料等相关要求另行通知。各项目团队发言人员须准备PPT演示（比例16:9），展示时长5分钟，分组情况另行通知。
九、联系方式
1.自治区团委学校部（自治区学联秘书处）
联系人：殷雅丽
电  话：0471-6931811
2.内蒙古大学学生会
联系人：刘振兴
电  话：13145250846
3.材料报送邮箱：nmggxzs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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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我为同学做实事”项目要求

1.项目内容符合党的教育方针、国家法律法规和高校有关管理规定；
2.项目能够切实服务同学真实需求，在同学中具有较大影响力和满意度；
3.项目运行机制科学完善、安排合理、执行规范，具有一定的专业化服务水平；
4.项目正在实施且具有至少1年的时间工作积累，经得起实践检验，可持续性强。

附件2
“我为同学做实事”评价要素
	评价要素
	量值评分

	
	10分
	8分
	6分

	项目定位
	中心大局
	同学关心
	自娱自乐

	受益面
	全体同学
	部分同学
	个别同学

	服务方向
	思想成长
	学业进步或社会化能力提升
	功利需求

	学生会组织角度
	主导的
	协助的
	参与的

	工作机制
	完善
	较为完善
	正在探索

	工作力量
	同学广泛参与
	部分同学参与
	均为学生会
工作人员

	持续性
	长期性
	阶段性的
	事件性的

	发展性
	增益的
	停滞的
	衰退的

	推广性
	可普遍推广
	有借鉴意义
	孤例

	创新性
	突出
	一般
	无



附件3
内蒙古自治区高校学生会组织“我为同学做实事”项目汇总表
填表说明：
1.请严格根据实际情况填写；项目类别需在正文中描述的10个类别中选择填写。
2.为方便统计，项目数量只填写数字即可，不需要带“个”“项”等计数单位；                                                                                                                                                    表格填写联系人：            电话：
	高校
名称
	项目数量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50字以内）
	项目类别
	申报主体
	宣传报道链接
	项目
负责人
	联系方式

	
	
	1
	xx项目
	
	
	x校级学生会/x二级学院学生会
	
	
	

	
	
	2
	
	
	
	
	
	
	

	
	
	3
	
	
	
	
	
	
	

	
	
	4
	
	
	
	
	
	
	

	
	
	5
	
	
	
	
	
	
	




附件4
“我为同学做实事”项目申报表

	项目名称
	
	所在学校
	

	申报主体
	

	负 责 人
	
	联系电话
	

	项目成员
	

	项目类别
	思想引领类  学业促进类  就业创业类  社会实践类
心理健康类  民族团结类  助困帮扶类  校园治理类
文体活动类  其他类

	实施时间
	

	项目内容
	

可另附项目相关图文资料




	学校团委推荐意见及案例
点评
	

                                                  （盖章）
                                                年    月    日





